行政复议决定书

山政复决字〔2025〕47号

申请人：栗xx
被申请人：焦作市山阳区新城办事处

复议请求：依法判令被申请人在法定时间内信访答复意见书没有履行政府义务的行政行为违法。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2024年12月27日作出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不服。于2025年1月24日向山阳区申请复查后由山阳区新城街道办事处适用其他途经重新处理。申请人于2025年3月20日收到被申请人信访答复意见书，答复和2014年信访答复是两个不同意见。到底哪个答复是正确的，哪个是违法的，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侵犯了申请人的合法权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等法律、法规依法提起行政复议。

被申请人称：

一、申请人所称2014年和2015年信访答复是两个不同意见，不是事实。

申请人栗xx所反映“私人霸占20亩地”、“村委平均分配社保”问题，经新城街道办事处对反映问题进行认真核查，已及时形成裁定并向其本人进行答复，答复的内容及对所反映问题的结果是一致的，不存在两个不同意见。

二、答复人经核查，不存在申请人反映的“私人霸占20亩地问题。

申请人反映的20亩地位于xx路西侧，2013年征收前，因该地块地处偏僻，经常出现偷卸建筑垃圾、偷采土方等现象，严重影响城市环卫形象，村委会每年投入大量人力财力，但仍未杜绝私倒垃圾及私采土方情况。2010年6月经时任村两委同意，由杨xx和赵xx两人代管该地块，村委不再支付任何管理费用。2013年，该地块被征收，地面附着物按补偿标准共计补偿款约260万元，经村委同意因该地块属村集体所有，土地补偿款全部归村集体所有，地面附着物补偿款由个人与村集体平均分配。因此不存在私人霸占问题。另，该地块属于村集体土地，申请人栗xx与该地块无关，并不在赔偿范围内。

三、申请人反映的村委平均分配社保问题，是由村委集体研究通过后决定实施的，属合理范畴。

按相关政策规定，对被征收土地农户应给予社保补贴。2012年至2022年xx街征地社保费共4361827.87元，涉及被征土地6块计203.5905亩，经村集体研究决定，社保费按照xx街股权人口3430平均进行分配，每人合计1271.67元，除个别人口因社保手续不符未到账之外，由人社局统一拨付至村民个人账户。因此对于xx街因征地所得的全部社保费，均将按照此办法执行。村委多次通知信访人栗xx本人办理社保卡，并按照村集体研究决定拨付其本人基本养老保险金，但其本人拒绝办理，并对村集体研究决定提出异议：认为养老资金分配不合理。

综上所述，申请人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对于“私人霸占20亩地”的问题查不属实，对于“村委平均分配社保”问题是经村集体研究同意的，属合理范畴。2024年和2025年办事处对申请人反映的问题，形成答复的内容结果是一致的，不存在两个不同意见的问题，请区政府查明后，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申请。

经审理查明：

2013年6月，焦作市国土资源局山阳分局受焦作市国土资源局委托，对xx街位于xx路北侧、xx路南侧、xx路西侧面积为60.96亩的土地实行征收，其中涉及申请人栗xx的0.25亩土地，地上种植桃树500棵，均已按照村委的相关政策补偿到位。

栗xx认为征收过程中补偿不合理通过信访途径向新城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新城街道办事处于2014年3月18日作出回复：1、关于“附属物补偿不合理”的问题，经调查，反映情况不属实；2、关于“反映在集体土地上搭建附属物”的问题，经调查，反映情况属实，根据xx街制定的《xx街地面附属物拆迁补偿办法》应当给予半价补偿，但是考虑到群众所反映的问题以及项目的正常施工，目前村委正在协商处理中；3、关于“土地征用后群众生活保障”的问题，经调查，反映情况不属实。2024年12月27日新城街道办事处对栗xx的再次申请作出《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申请人栗xx不服该回复向山阳区信访事项复查委员会申请复查，区信访事项复查委员会认为申请人栗xx反映的诉求应适用信访以外的途径解决，责令新城街道用其他途径解决。2025年3月20日，新城街道作出《关于新城街道xx街栗xx反映问题的答复意见书》对申请人栗xx反映的三项问题进行了回复：1、关于“2009年到2013年间，其村将土地基本卖完，补偿不合理，2013年4月，在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该村60亩耕地被强行征用，用于建设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大厅，征地手续和征地补偿价格不透明”问题，补偿款均已发放到位，不存在强行征用、补偿不合理、村民不知情、征地手续和征地补偿价格不透明等情况；2、关于“私人霸占20亩地”问题，不存在私人霸占问题；3、关于“村委平均分配社保”问题，对于xx街因征地所得的全部社保费，均已按照相关办法执行。2025年5月19日，申请人栗xx对该回复不服，认为2025年3月20日新城街道作出的答复和2014年3月18日作出的答复不一致，且被申请人没有履行2014年《信访答复意见书》中“为失地农民解决社保问题”的法定义务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

以上事实有《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关于新城街道xx街栗xx反映问题的答复意见书》、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
一、关于“2009-2013年间，我村村委将土地基本卖完，补偿不合理，2013年4月，在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该村村委60亩耕地被强行征用，用于建设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大厅，征地手续和征地补偿价格不透明”问题。

经查，2011年3月28日，河南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焦作市实施2010年度第二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豫土批〔2011〕166号），xx街4.0642公顷（即申请人所称的60亩地）在征收范围内。2011年4月20日，焦作市人民政府发布《征收土地方案公告》（〔2011〕第4号）。2011年4月25日，焦作市国土资源局发布《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2011〕第4号）。《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中征地补偿标准为45.0000-105.0000万元/公顷，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为按焦政办〔2009〕46号文件规定的补偿标准补偿。xx街村委会与申请人栗xx签订了《土地补偿协议》和《土地附属物补偿协议》，所有补偿款均已发放到位。因此，不存在申请人所称补偿不合理、征地手续和补偿价格不透明的问题。

二、关于“私人霸占20亩地”问题。

为杜绝私倒垃圾及私采土方情况，2010年6月经时任村两委同意，由杨xx和赵xx两人代管该地块，2013年，该地块被征收，地面附着物按补偿标准共计补偿款约260万元，经村委同意因该地块属村集体所有，土地补偿款全部归村集体所有，地面附着物补偿款由个人与村集体平均分配。因此不存在私人霸占问题。
三、关于“村委平均分配社保”问题。
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河南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豫政（2009）87号）规定：“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由征地补偿安置费和社会保障费组成，不包括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2012年以前，xx街涉及被征土地4.0642公顷（即申请人所称的60亩地），征收土地的社会保障费用已经包含在区片综合地价中，补偿款已发放到位。

根据《关于印发焦作市实施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补贴办法的通知》（焦人社（2019）127号）文件规定：“每征1亩地的补贴标准，按焦作市上年度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75%确定”。

在2012年至2022年期间，申请人所在村集体xx街征地社保费累计筹集到位资金4361827.87元，征地项目涉及6个宗地批次合计203.5905亩；2023年度，山阳区人社局已按照文件规定将xx街村集体2012年至2022年以来的6个征地批次社保费补贴落实到位。

经村集体按程序研究决定，征地社保费在xx街集体股权人口3430人之间平均进行分配，人均补贴资金为1271.67元；山阳区人社局社保中心统一记实补贴至集体股权村民个人养老账户，申请人栗xx的个人养老账户已补贴到位三人次资金合计3815.01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栗xx的行政复议请求。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7月21日


